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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区十三届人大四次会议第53号
建议的答复

李倩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加强中小学校路口上下学时段交通管理进一步缓解交通拥堵的建议》收悉。现答复如下：
维护学校和幼儿园及周边良好的道路秩序，保障师生出行安全，是分局交通管理大队道路交通安全管理一直以来坚持在做的工作。针对不同的学校，根据通行需要，已实现部分学校建设人行天桥，错峰上下学。日常主要采取的有以下措施：
1、开展学校门前及周边道路交通安全隐患排查。对辖区学校门前道路的占道经营、交通标志、标线等设施进行多次梳理和排查，及时发现学校周边道路交通安全隐患问题，及时向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报告，建议设置和完善各类交通标志标线、信号灯和减速装置等安全设施，及时消除隐患。   
2、加强接送学生车辆管理。全面摸排辖区中小学、幼儿园数量及接送学生车辆情况，进行认真摸底调查逐一登记造册，并通过实地调查、座谈或者发放调查表等形式，全面掌握辖区中小学校、幼儿园校车存在的问题，开展针对性的治理工作，严查未取得校车标牌车辆接送学生，有效防止存在安全隐患、安全技术状况差、报废车辆、无牌无证车辆等不合格车辆接送学生。
[bookmark: _GoBack]3、落实护校岗制度。根据学校学生数量、路口交通流量状况，抽调机关警力配合城区中队，采取定岗、定责、定时的办法，在上学和放学高峰期间在学校门口维持交通秩序，同时大队铁骑队伍加强学校周边道路的巡逻力度，及时疏导交通、查处乱停乱放等道路交通违法行为，有效确保学生交通安全。
4、与综合行政执法局、市场监督管理局等有关部门协调，共同对学校周边道路上的摊贩占道、店外经营等影响师生交通的违法行为，进行彻底清理整顿，进一步加强对学校周边道路交通秩序维护工作。
5、开展学校交通安全宣传教育。深入到辖区各中小学校，广泛开展道路交通安全宣传活动，普及道路交通安全法。采取学生感兴趣、易接受的形式对中小学生开展安全走路、骑自行车、安全乘车专项教育，切实提高学生交通安全意识，预防和减少学生交通事故的发生。
下一步，我局仍将继续加强校园周边道路交通秩序整治，逐步分期分批对有条件的区域加大监控设施投入，加大对违法停放车辆电子抓拍处罚力度，加强交通管制力度，增派警力疏导，确保道路畅通。对于您的关心，再次表示感谢，欢迎您对公安交通管理工作多提宝贵意见。

枣庄市公安局薛城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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